市妇联优化营商环境公开承诺书
一、尽职尽责，提升工作标准。优化办事流程，提高办事效率，坚持主动服务、高效服务、优质服务、文明办公。严格执行“一次性告知”和“限时办结”制度，耐心接待妇女群众，坚决禁止“门难进、脸难看、话难听、事难办”现象。努力实现工作作风进一步转变，工作效能进一步提高，履职能力进一步增强。 
         二、全心全意，服务妇女发展。坚持“党政所急、妇联所能、妇女所需”的工作原则，紧扣中心、贴近实际，关注妇女儿童民生实事，竭尽全力为妇女儿童服务。通过实施“巾帼科技致富”工程、妇女创业就业等工作，不断提高妇女谋划发展、推动发展的能力，使她们在推动滨州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“半边天”的作用。
 三、立足本职，优化营商环境。组织广大城乡妇女积极开展“巾帼文明岗”、“三八红旗集体”争创活动，激励她们岗位建功、岗位成才，文明服务。充分发挥巾帼志愿者队伍的作用，积极开展关爱、维权、文明和谐、家教指导、创业就业等志愿服务活动，为优化我市营商环境贡献力量。  
四、廉洁从政，树立良好形象。大力加强妇联干部队伍建设，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，严格遵守中央“八项规定”和廉洁从政的各项纪律，坚决杜绝以权谋私、假公济私、吃拿卡要等现象，努力建设廉洁勤政的妇联机关，树立阳光、公正、廉洁的良好形象。
　    以上承诺，坚决履行，并请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。
部门监督电话：0543--316211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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